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
：

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２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书面通知已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４

日前以专人送达
、

传真
、

邮寄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传真与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公司董事冯境铭先生
、

李伟彬先生出席了现场会
议

，

董事何曙华先生
、

朱旭先生
、

羊林章先生及独立董事崔毅女士
、

葛芸女士
、

王碧文先生通
过传真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
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由董事长冯境铭主持
，

经全体与会有表决权董事审议并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
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的公告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
、

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
：

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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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决议
，

拟由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芜湖精艺铜业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芜湖铜业
”）

的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２

亿元的担保
，

担保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同时由公司子公司广东冠邦科技有限
公司

（

以下称
“

冠邦科技
”）、

佛山市顺德区精艺万希铜业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精艺万希
”）、

芜湖
精艺金属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芜湖金属
”）

之间提供银行贷款担保
，

最高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

２．５５

亿元
，

担保期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具体担保对象及担保额度如下
：

序号 被担保公司 担保方

拟担保额度

（单位：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

１

芜湖铜业 本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２３．２７％

２

芜湖金属 精艺万希

３

，

０００ ３．４９％

３

精艺万希 冠邦科技

２２

，

５００ ２６．１８％

合计

４５

，

５００ ５２．９５％

本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二
、

担保对象简介
（

一
）

基本情况及财务情况
１

、

芜湖铜业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是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全资子公司
，

成立时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

注册地址为芜湖市鸠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
７０２

室
；

法定代表人为李伟彬
；

其经
营范围为金属制品制造

、

销售及金属加工设备的研究开发
、

制造
、

销售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其总资产为
９９．８

万元
，

净资产为
９９．８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
。

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
，

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注册资本增加至
１４

，

７４５

万元
。

２

、

芜湖金属是公司持股
１００％

的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
；

注册地址为芜湖经济
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

；

法定代表人为李伟彬
；

其经营范围为空调制冷配件制造
、

销售及金
属制品制造

、

销售
。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其总资产为
３

，

３７７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２

，

４８７

万元
，

净资产为
８９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７３．６５％

，

２００９

年实现营业
收入为

５

，

５８６

万元
，

营业利润为
３５０

万元
，

净利润为
２５５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其总资产为
４

，

２５６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２

，

９３４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

，

３２３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８．９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

其实现营业收入为
６

，

６７７

万元
，

营业利润为
５７７

万元
，

净利润为
４３３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３

、

精艺万希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是公司持股
７５％

的控股子公司
，

注册资本为
３

，

８７０

万港元
；

注册地址为佛山市顺德区北蟯镇西海工业区
；

法定代表人为冯境铭
；

经营范围
为

：

生产经营金属制品
。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其总资产为
４３

，

２４０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２２

，

８９８

万元
，

净资产为
２０

，

３４２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９６％

，

２００９

年实现
营业收入为

１１９

，

２４４

万元
，

营业利润为
５

，

０２８

万元
，

净利润为
４

，

５７５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其总资产为
４３

，

８０９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３０

，

３１９

万元
，

净资产为
１３

，

４９０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９．２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

其实现营业收入为
６４

，

１０６

万元
，

营业利
润为

２

，

３９５

万元
，

净利润为
１

，

１４８

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二
）

与本公司的股权关系

三
、

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各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
定

。

四
、

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公司芜湖金属

、

芜湖铜业
、

精艺万希为本公司子公司
，

主要生产精密铜管及铜管

深加工产品
，

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

其生产所需原材料为电解铜
，

在自有资金不足且铜价水
平维持高位的情况下

，

其将根据业务需要向银行借款
，

各公司流动资金需求随着其业务发展
及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增加

。

为下一年度经营及芜湖铜业募投项目的生产建设需要安排
，

公司
拟以为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方式

，

来保证各子公司正常经营
所需的融资能力

，

有利于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的稳定
。

被担保的各子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
好

，

其向银行借款不存在可预见的逾期或违约风险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决定
，

同意本担保事项
，

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精艺万希提供担保余额总计
２７

，

０００

万元
，

占
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３１．４２％

。

除此以外
，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

也
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此公告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９５

证券简称
：

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４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
（

星期三
）

９

：

００

。

（

二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

（

三
）

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会议室
。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

五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冯境铭先生
。

（

六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

（

七
）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提案名称
《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

（

二
）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相关披露请查阅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相关内容
。

（

三
）

特别强调事项

符合条件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三
、

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

一
）

登记方式
：

现场登记
、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

二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登记
。

（

三
）

登记地点
：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

四
）

登记手续
：

１

、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
，

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
、

授
权委托书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

３

、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
、

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四
、

其他事项
（

一
）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

联系人
：

阮飞云
、

余敏珊
２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６９３１

、

２６６３２８３８

３

、

传真
：

０７５７－２２３９７８９５

、

２６３２０２１３

４

、

通讯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蟯镇西海工业区
５

、

邮政编码
：

５２８３１１

（

二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
、

交通费自理
。

五
、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
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

投票指示如下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

的议案》

（

说明
：

请在
“

同意
”

或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

①

委托人姓名
：

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③

委托人股东帐号
：

④

委托人持股数
：

⑤

受托人姓名
：

⑥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日期
：

注
：

委托人对上述不作具体指示
，

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或
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

股票简称
：

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８４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上海浦东东方路
９８５

号一百杉杉大厦
２５

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入股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

同意公司以每股
６

元的价格认购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稠州银
行

”）

股份
８２４２

万股
，

共计人民币
４９

，

４５２

万元
，

占稠州银行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的
６．８７％

。

公司与稠州银行签署了
《

股份认购意向协议书
》。

本次投资入股稠州银行尚需上报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

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
，

公司将与稠州
银行正式签订股份认购协议书

。

相关信息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上的
《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公告

》。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了为下属控股子公司芜湖杉杉新明达制衣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芜湖南陵
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

２０００

万元
（

新增
）

提供担保的议案
。

（

９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
：

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８４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２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公司六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入股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稠州银行
”）

的议案
。

公司以每股
６

元的价格认购稠州银行发行的股份
８２４２

万股
，

共计人民币
４９

，

４５２

万元
，

占稠州银行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的
６．８７％

。

特别风险提示
：

●

作为金融企业
，

稠州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主要面临行业风险
、

信用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操作风险
、

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
，

如果此类风险发生致使稠州商行价值受损
，

则公司该项股
权投资价值相应受损

。

●

公司本次投资入股稠州银行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

在未
正式获得银监会批准前

，

本投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公司与稠州银行签署了
《

股份认购意向协议书
》，

以每股
６

元的价格认购稠州银行
发行的股份

８２４２

万股
，

共计人民币
４９

，

４５２

万元
，

占稠州银行增资扩股后注册资本的
６．８７％

。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

二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六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入股稠
州银行的议案

。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
，

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投资入股
事宜

。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以及
《

中
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的
《

董事会决议公告
》。 ）

（

三
）

公司本次投资入股稠州银行尚需上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

二
、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３

、

法定代表人
：

金子军
４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５

、

注册地址
：

浙江省义乌市江滨路义乌乐园东侧
６

、

经营范围
：

吸收公众存款
；

发放短期
、

中期和长期贷款
；

办理国内外结算
；

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

；

发行金融债券
；

代理发行
、

代理兑付
、

承销政府债券
；

买卖政府债券
、

金融债券
；

从
事同业拆借

；

售汇
、

结汇业务
；

外汇存款
、

外汇贷款
；

从事银行卡业务
；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
保

；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

提供保险箱服务等
；

经中央银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关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

。

３

、

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业务收入主要以贷款利息收入为主

。

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一览表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贷款利息收入

２５

，

７８３．４７ ８１

，

９０２．７９ ５１

，

８７１．５２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９３４．９６ ２

，

３３０．５０ １

，

８５４．６７

投资收益

８２７．５９ ２

，

５１５．３６ ２

，

６３１．５６

汇兑收益

－９２．０５ ３９３．２０ １７９．２７

其他业务

０ １８２．３０ ２４５．００

合计

２７

，

４５３．９７ ８７

，

３２４．１４ ５６

，

７８２．０３

４

、

公司投资资格说明
：

浙江至诚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投资入股事项出具了
《

关于宁波杉
杉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入股的股东资格审查报告

》（

浙至会
师核

【

２０１０

】

第
６

号
）。

审查结果为
：

杉杉股份拟认购稠州银行股份
８２４２

万股
，

共计人民币
４９

，

４５２

万元
，

其资格符合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
》

第
十二条等有关规定

。

三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投资标的名称
：

稠州银行增资扩股
４

亿股份中的
８２４２

万股
２

、

投资标的价格
：

人民币每股
６

元
３

、

投资金额
：

４９

，

４５２

万元
４

、

财务状况
依据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稠州银行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报告的
审计报告

（

沪众会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６０６

号
）

以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的财务报告的审计报告
（

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５０００

号
），

稠州银行最近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４

，

０９３

，

７１５

，

４２２．２０ ３２

，

５０１

，

４９８

，

９８６．３６

负债总额

４１

，

８３１

，

９０５

，

６９７．２３ ３０

，

３４９

，

９２９

，

１７６．９１

所有者权益

２

，

２６１

，

８０９

，

７２４．９７ ２

，

１５１

，

５６９

，

８０９．４５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２７４

，

５３９

，

７４１．９３ ８７３

，

２４１

，

３９７．６６

营业支出

１３５

，

８８０

，

９９６．０９ ５１７

，

２０２

，

５８０．７９

营业利润

１３８

，

６５８

，

７４５．８４ ３５６

，

０３８

，

８１６．８７

利润总额

１４６

，

２８２

，

００５．３２ ３５５

，

７０２

，

１４９．５９

净利润

１１０

，

２３９

，

９１５．５２ ２６５

，

９７４

，

１７９．６１

５

、

董事会对金融机构经营能力
、

内部控制
、

公司治理等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稠州银行坚持

“

支持中小
、

服务个私
”

的市场定位
，

充分利用地方民营经济发达
、

客户资
金结算需求旺盛的特点

，

致力于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优质的各项金融服务
。

经过多年发展
，

稠州银行服务网络已具规模
，

经营能力不断提升
。

近几年
，

银行经营业绩
呈逐年增长态势

，

各项监管指标和财务指标均在合理范围之内
，

在资产规模
、

资产质量
、

盈利
能力等方面均表现出了较高的成长性和较明朗的发展前景

。

同时
，

稠州银行作为改制后的股份制银行
，

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优良的
管理水平

。

四
、《

股份认购意向协议书
》

的主要内容
１

、

公司以每股
６

元价格认购稠州银行发行的股份
８２４２

万股
（

占稠州银行增资扩股后注
册资本的

６．８７％

），

共计人民币
４９

，

４５２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４．１８％

）。

２

、

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将认购款按时汇入稠州银行指定验资账户
。

３

、

公司在完成股权认购后
，

成为稠州银行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的第一并列大股东
；

并有
权向稠州银行委派一名董事

。

４

、

本次认购的稠州银行股份自稠州银行完成本次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５

年内不转让
。

５

、

本次投资入股事项需上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

五
、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为自筹资金
。

２

、

本次投资入股稠州银行
，

是继宁波银行之后再次为公司配置优质的金融股权资产
，

进
一步推进了公司在金融领域的投资

，

有利于提升公司资产价值
，

符合公司的投资规划和长远
利益

。

稠州银行良好的资产状况和盈利能力预期能为公司带来合理的投资回报
。

３

、

公司根据
《

股份认购意向协议书
》

的约定
，

在最终完成本次投资入股后
，

拟对该投资按
权益法核算

。

本次投资将对公司的损益产生相应的影响
。

六
、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

作为金融企业
，

稠州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主要面临行业风险
、

信用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操
作风险

、

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
，

如果此类风险发生致使稠州商行价值受损
，

则公司该项股权
投资价值相应受损

。

２

、

公司本次投资入股稠州银行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

在未
正式获得银监会批准前

，

本投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股份认购意向协议书
；

２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

３

、

股东资格审查报告
；

４

、

浙江银监局关于稠州银行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
；

５

、

稠州银行关于增资扩股方案的决议
；

６

、

审计报告
。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０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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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0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

000959� � � � � �

证券简称
：

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1 3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股价异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北京首钢股份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
（

首钢股份
，

000959

）

交易价格于
8

月
19

日
、

20

日和
23

日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了
20%

。

根据
《

深交所上市规则
》

规定
，

股价属异常波动
。

二
、

说明关注
、

核实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发布了
"

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

，

8

月
21

日
，

公司发
布了

"

公司对外投资的提示性公告
"

，

所披露的信息尚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需要说明
，

由于北汽股份建设初期项目投入较大
，

以及目前我国汽车市场基本处于供求平衡的实际
，

受
产业周期和开发自主品牌周期的影响

，

此项投资存在取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

近期公共传媒谈
到了资产置换是首钢搬迁调整的重要方面

，

系公司控股股东曾于首钢股改期间做了专门说
明

：

为保证流通股东的合法权益
，

首钢总公司将通过用经营稳定具有发展前景的资产与首钢

股份资产进行置换的方式
，

保证首钢股份的持续经营能力
。

对此
，

公司将根据有关进展情况
，

按照有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责任与义务
，

目前无应披露的事项
。

同时
，

近期公司经营
生产稳定

，

经营环境无重大变化
。

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

控股股东未买卖公司股票
。

三
、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前述事项外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

商谈
、

意向
、

协议等
；

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

对本公司
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

补充之处
。

四
、

公司提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网站
（（

www.cninfo.com.

cn

））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000659� � �

证券简称
：

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
：

201 0- 033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0 年 8 月 23 日通过）

本公司及董事会
、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的情况
（

一
）

会议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0

年
8

月
23

日上午
11

：

00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0

年
8

月
22

日
-2010

年
8

月
23

日
。

其中
，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

2010

年
8

月
23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8

月
22

日下午
15

：

00

至
2010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

三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

四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
Gary John Guernier

先生
（

六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共
190

人
，

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东
190

人
，

代表股份
219,628,096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1.91%

。

其中
：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共
2

人
，

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东
2

人
，

代表股份
199,620,72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00%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共
188

人
，

代表股份
20,007,372

股
，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91%

。

2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

，

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通过了如下议案
：

（

一
）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议案
同意

207,995,78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70％

；

反对
11,632,316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5.3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广东精诚粤衡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罗刚先生
3

、

结论性意见
：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
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23 日

股票简称
：

S*S T

光明 股票代码
：

000587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4 8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收到公司管理人
（

以下简称
"

管理人
"

）

与北京京通海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京通海公司
"

）

签订的
《

股票转
让协议书

》（

以下简称
"

协议书
"

），

主要内容为
：

一
．

转让标的
1

、

管理人将本公司股东根据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

以下简称
"

重整计
划
"

）

应让渡的股票总计
1,490.75

万股转让予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
。

按照
《

重整计划
》

应让
渡的具体比例如下

：

（

1

）

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明集团
"

）

按照
16%

的比例让渡其实际持有的
非流通股票

（

不包括已转让并质押予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1500

万股股票
），

共计让
渡

713.89

万股非流通股票
；

（

2

）

其他非流通股东按照
10%

的比例让渡其持有的非流通股票
（

包括光明集团已转让并
质押予上海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非流通股票

），

共计让渡
575.99

万股非流通股票
；

（

3

）

流通股东持有的
5

万股
（

含
5

万股
）

以上部分的流通股票按照
6%

的比例进行让渡
，

共计让渡
200.86

万股流通股票
；

（

4

）

流通股东持有的不足
5

万股部分的流通股票
，

免予让渡
。

2

、

根据上述比例
，

管理人应向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转让
1,490.75

万股股票
（

以下简
称
"

标的股票
"

），

其中非流通股票共计
1,289.89

万股
，

流通股票共计
200.86

万股
，

最终转让股
票数量以伊春中院裁定划转数量为准

。

二
．

转让价款
1

、

双方同意
，

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受让标的股票
1,490.75

万股应向管理人支付的转
让价款共计人民币

10,400

万元
。

2

、

上述转让价款由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自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3

日内支付至管理人指
定的银行账户

，

管理人将上述转让价款用于根据重整计划支付重整费用和清偿债权
。

三
、

标的股票的交付
双方同意

，

自转让价款根据重整计划实际开始向债权人分配之日起
，

管理人应根据京通
海公司或其指定方意见

，

在
15

个工作日内申请伊春中院将标的股票裁定过户至京通海公司
或其指定方指定证券账户并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

公司将对此项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

特此公告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八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
：

S*S T

光明 股票代码
：

000587 � � �

公告编号
：

201 0- 04 9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签订《代偿债协议书》

及《股权质押担保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
股东光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光明集团
"

）

转来的由光明集团与北京京通海投资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京通海公司
"

）

签订的
《

代偿债协议书
》

和
《

股权质押担保合同
》，

主要内容
为

：

一
、《

代偿债协议书
》（

以下简称
"

主协议
"

）

主要内容
：

1

、

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同意代为光明集团偿还的债务总额为人民币
8,000

万元
，

由
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汇至光明集团指定银行账户
。

2

、

光明集团应自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根据上述主协议所提供的款项实际到帐之日起
3

个月内
，

向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全额返还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已提供的资金及相应
利息

，

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计算
。

3

、

光明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
S*ST

光明的
1154.4

万股非流通股票质押予京通海公司或
其指定方

，

为光明集团根据主协议书偿还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资金提供担保
。

4

、

双方应于签署主协议同时签署
《

股权质押担保合同
》，

在
《

股权质押担保合同
》

签订后
的

5

个工作日内着手办理股权质押手续
，

并争取最短时间内办理完毕
。

5

、

双方同意
，

在主协议及
《

股权质押担保合同
》

签署后
，

双方共同将主协议及
《

股权质押
担保合同

》

向公证机关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
。

如果光明集团不能按照主
协议书的约定偿还资金

，

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有权持主协议
、《

股权质押担保合同
》

及强制
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公证书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将光明集团质押的股权裁定给京通海
公司或其指定方

。

6

、

双方同意
，

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届时也可选择接受光明集团以股抵债的方式偿还
资金

，

包括光明集团将其持有的
S*ST

光明的
1154.4

万股非流通股票通过司法裁决或其他
合法的方式转让给京通海公司或其指定方冲抵全部债务

。

二
、《

股权质押担保合同
》（

以下简称
"

担保合同
"

）

主要内容
：

1

、

光明集团将其持有的
S*ST

光明的部分股权
（

非流通股
）

共
1154.4

万股质押给京通海
公司或其指定方

。

2

、

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协议中约定的京通海公司代光明集团偿还相关债务以后对京通海
公司形成的债权

，

本金合计人民币
8,000

万元
。

3

、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协议约定的本金
、

利息
、

违约金
、

赔偿金以及为实现主债权和质权
所支出的拍卖费

、

诉讼费等相关费用
。

4

、

质押期限自担保合同项下股权出质记载于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质押登记之日起开始

，

质押有效期为到主债权还清之日止
。

如主协议有效期续展
，

则质押
有效期也相应顺延

。

5

、

光明集团应在担保合同签订后
5

日内开始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相关的手续
，

京通海公
司或其指定方积极配合

，

因办理质押登记所产生的费用
，

由光明集团承担
。

公司将对此事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

特此公告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81 8� � � � � � � � �

证券简称
：

*S T �

锦化 公告编号
：

201 0- 1 1 5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 201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半年度报告原定于
2010

年
8

月
25

日披露
。

2010

年
8

月
15

日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了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案
，

由于新聘会
计师进场工作时间有限

，

加之公司破产重整审计工作量大
，

虽然各方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

但即便如此至目前审计工作仍然尚未完成
。

鉴于此公司申请将中报披露时间更改为
2010

年
8

月
31

日
。

特此公告
。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2059�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世博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33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

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4

名
（

关联方董事回避表决
）；

会议参与表决的
人数及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

以
4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向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

具体方案待进一步协商后确定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国证监会令第
53

号
）

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

董事会同意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

专项法律顾问
、

评估公司
、

审计机构等中介机构
，

并授权
公司董事长王冲先生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待确定具体方案后
，

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

》

的要求编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预案或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
继续停牌

，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公司董事王冲先生
、

金立先生
、

永树理先生
、

葛宝荣先生
、

薛洪先生因在公司控股股东云

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任职
，

在本议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特此公告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002059�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世博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34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0

年
8

月
18

日披露了
《

公司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
，

本公司
股票自

2010

年
8

月
18

日开市起停牌
。

目前
，

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
，

审计
、

评估机构正在抓紧对公司及涉
及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

、

盈利预测审核和评估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本公司将每周发
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特此公告
昆明世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

002420� � �

证券简称
：

毅昌股份公告编号
：

201 0- 01 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毅昌股份
"

、

"

本公司
"

、

"

公司
"

）

于今日接到本公
司控股股东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高金
）

的通知
，

广州高金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了
《

股权质押合同
》，

将其持有本公司的
70,

000,000

股股票质押给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以获取投资所需资金
。

上述质押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

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开
始生效

。

截止本公告日
，

广州高金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72,377,240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42.987%

，

其中本次质押股票
70,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456%

，

累计质押股票
172,37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985%

。

特此公告
。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0024 1 6� � �

证券简称
：

爱施德 公告编号
：

201 0- 01 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
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酷动数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会议审议并同意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酷动数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酷动数码
"

）

增资人民币
13,000.00

万元
，

其中募投项目资金
人民币

12,868.61

万元
，

公司自有资金人民币
131.39

万元
。

具体详见
2010

年
7

月
22

日刊登
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

近日
，

酷动数码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6,000.00

万元
。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87 5� � �

证券简称
：

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67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洪水灾害的后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21

日
，

公司所属分公司
-

二道江发电公司
8#

机组
（

100MW

）

已并网发电
，

恢复正常运行
。

因吉林地区仍有持续降雨
，

现公司所属吉林松花江热电有限公司供热管线仍被雨水浸
泡

，

暂不能恢复对外供汽
。

公司将继续及时披露后续恢复生产相关事宜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
：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

600568� � � � � �

编号
：

201 0- 020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

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8

张
，

实收董事表决票
8

张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
，

通过以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向深圳发展银行申请
2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
，

公司拟向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
20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

期限为一年
，

公司大股东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8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
：

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
：

00227 7 � � � � �

编号
：

201 0- 037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日前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上海信盟投资
有限公司的通知

，

上海信盟投资有限公司将质押给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780

万股流通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3%

）

解除质押
，

并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解押手续

。

2009

年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转增
8

股实施后
，

上海信盟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流通
股股份由

1800

万股增至
324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28%

。

本次解除质押后
，

上海信盟投
资有限公司质押给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票为

246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05%

。

特此公告
。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8 月 24 日


